行政事业性收费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1
	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财税〔2014〕77号；财政部等六部门公告2019年第76号；财政部财税〔2021〕8号；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公告2021年第12号；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物价局财综〔2001〕1061号；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皖发改收费〔2019〕33号；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公告2021年第3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告2022年第29号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没有条件复垦和复垦不符合要求的用地单位和个人
	详见收费依据文件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土地闲置费
	
	1.非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2.非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满一年的未动工开发的
	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
	国家税务总局歙县税务局

	3
	耕地开垦费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和个人
	24-36元/平方米；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当地耕地开垦费标准的2倍缴纳。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
	不动产登记费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等六部门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皖财综〔2019〕866号；黄自然资函〔2022〕17号

	不动产登记申请人
	详见收费依据文件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1.责任事项
	2.追责情形

	一、执收单位责任：
1．执行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
2．执行收费公示制度；
3．按规定使用非税票据，收费收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4．执行收费统计报告制度，按要求报告年度收费情况；
5．其他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二、主管部门责任：
1．贯彻国家和省市县政府收费政策；
2．督促指导执收单位按清单收费；
3．纠正违规收费行为，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执收单位违反收费政策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监、财政等部门按照职责追究责任：
1．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或者调整收费标准的；
2．不实施管理行为或者不提供服务收费的；
3．未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收费的；
4．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或者无票据收费的；
5．其他违反收费法律法规规定的。
二、主管部门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监察、审计等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注：1．以上收费为经国家和省市县批准设立的在我县实施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2．标注“▲”号的收费项目，对小型微型企业免予征收。


政府性基金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征收范围对象
	征收标准
	执收单位

	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
	水利建设基金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财综〔2011〕2号，皖政〔2012〕5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2号；省财政厅皖财综〔2021〕86号
	新征用（含划拨）建设用地的单位
	新征用（含划拨）建设用地500元/亩
	县税务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注：1.责任事项
	2.追责情形

	一、执收单位责任：

1.按照规定在征收场所公布政府性基金的征收文件，接受社会监督；

2.按照规定的项目、范围、标准和期限征收政府性基金；

3.征收时按照规定开具票据,不按规定开具票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

4.收入按规定及时、足额缴入相应级次国库，不得截留、坐支和挪作他用；

5.建立健全政府性基金的内部财务审计制度，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6.不得改变征收对象、范围、标准，不得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政府性基金；

7.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

二、主管部门责任：

1.贯彻落实政府性基金管理政策，主动公布本部门征收的有关政府性基金征收文件；

2.负责对本部门政府性基金征收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依法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3.不得批准设立或者征收政府性基金，不得改变征收对象、范围、标准及期限，不得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或撤销政府性基金；

4.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执收单位违反政府性基金政策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等部门按照职责追究责任：

1.违反规定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扩大征收范围、改变征收环节、征收对象的；

2.自行提高征收标准、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停征、缓征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的；

3.未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政府性基金项目、征收标准的；

4.未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的；
5.其他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事项。

二、主管部门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监察、审计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注：1. 标注“◆”的项目为多部门征收项目。

    2. 标注“▲”号的为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免征项目。


三、涉企保证金目录
	序号
	收取项目
	收取依据
	收取范围对象
	收取标准
	征收程序
	返还时间
	执收单位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1
	　　投标保证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保证金收退规定》（黄交易中心〔2021〕14号）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通知》（建市〔2020〕84号
	投标人
	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
	根据招标文件具体要求执行。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有关部门或受委托单位。
	一、执收单位责任:　　1、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2、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收取；3、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　　4、应按规定返还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利息(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除外)。二、有关监管部门责任：1、制定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程序；2、创新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依规减少企业资金占用。3、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执收单位超过《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或者挪用保证金的，由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严肃查处，责令改正。　二、有关监管部门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2
	履约保证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保证金收退规定》（黄交易中心〔2021〕14号）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通知》（建市〔2020〕84号）
	中标人
	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2%。
	根据招标文件或中标合同具体要求执行。
	根据中标合同约定，待中标人履行完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事项后退还。
	依法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有关部门或受委托单位。
	一、执收单位责任：1、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2、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2%收取。二、有关监管部门责任：　　1、制定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程序；　2、创新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依规减少企业资金占用。3、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执收单位超过《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保证金的，由有关监管部门严肃查处，责令改正。二、有关监管部门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3
	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保证金收退规定》（黄交易中心〔2021〕14号）
	中标（成交）供应商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由中标(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时提交
	由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约定，待供应商履行完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事项后退还。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一、执收单位责任：1、不得超标准收取履约保证金；2、在规定的时间内退还履约保证金(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外)。二、监管部门责任：1、贯彻落实保证金政策，主动公布有关保证金文件；2、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与曝光；3、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执收单位超标准收取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退还履约保证金或者挪用履约保证金的，由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严肃查处，责令改正。二、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职责中存在懒政怠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4
	工程质量保证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2016〕49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号)
	建设工程承包人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方式预留保证金，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合同约定由承包人以银行保函替代预留保证金的，保函金额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
	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可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工程质量保证金，采用工程质量担保、工程质量保险等其他保证方式的不得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建筑企业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建设单位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缺陷责任期结束后，承包人可向发包人提出返还保证金申请，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应于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实，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
	建设工程发包人
	一、执收单位责任：1、发包人应按照收费标准收取保证金。2、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应于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核实。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将保证金返还给承包人。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14天内将保证金返还承包人，逾期未返还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接到承包人返还保证金申请后14天内不予答复，经催告后14天内仍不予答复，视同认可承包人的返还保证金申请。二、主管部门责任：1、贯彻落实保证金政策，主动公布有关保证金文件。2、负责对保证金预留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3、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与曝光。4、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事项。
	一、政府投资项目保证金的管理应按同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二、非政府投资项目发包人和承包人对保证金预留、返还以及工程维修质量、费用有争议的，按承包合同约定的争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

	注：表中序号6标注“▲”号指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按规定可申请暂退、缓交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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